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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工作90日以上，不含90日)(新办、变更单位情形适用)
　　事项名称
　　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来华工作90日以上，不含90日)
　　适用人员
　　1.应年满18 周岁，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境内有确定的用人单位，具有从事其工作所必需的专业技能或相适应的知识水平。
　　2.所从事的工作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国内急需紧缺的专业人员。
　　3.法律法规对外国人来华工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在境内直接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应按申请《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和申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提交全部申请材料：(1)持其他签证或有效居留证件已入境的外国高端人才(A 类);(2)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变换用人单位，但工作岗位(职业)未变动，且工作类居留许可在有效期内的;(3)中国公民的外籍配偶或子女、在华永久居留或工作的外国人的配偶或子女，持有效签证或在有效期内的居留许可的;(4)符合自由贸易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相关优惠政策的;(5)用人单位符合享有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相关优惠政策的;(6)企业集团内部人员流动的;(7)执行政府间协议或协定的;(8)已持工作签证依法入境的驻华机构代表人员;已获得来华工作 90 日以下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在其停留有效期内，被境内用人单位依法聘用的;(9)已获得工作许可通知的(入境后持有效Z字签证或短期工作类居留许可的情况下，入境后申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端口被系统终止);(10)其他审批机构认定符合条件的;(11)持R字签证申请工作许可。
　　5.外国高端人才(A类)可不受年龄、学历和工作经历限制。
　　所需材料
　　1.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在线填写打印，申请人签字(可复印或传真)后，加盖用人单位公章或经单位授权部门公章上传至系统。原件(纸质/电子1份)。备注：用人单位公章包括法定名称章，以及已在系统授权备案登记的外事、人事机构和劳动合同业务公章。
　　2.工作资历证明。由申请人原工作过的单位出具从事与现聘用岗位工作相关的工作经历证明，包括职位、工作时间或曾经做过的项目，需申请人原工作单位加盖公章或负责人签字，并留有证明联系人有效联系电话或电子邮件。原件(纸质/电子1份)。备注：外国高端人才(A类)该项采用承诺制(因工作资历进行人才认定的除外)。
　　3.最高学位(学历)证书或相关批准文书、职业资格证明。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在国外获得的，应经我驻外使、领馆或由申请人获得学位(学历)所在国驻华使、领馆或我国学历认证机构认证。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获得的，应经我国学历认证机构认证或经所在地区公证机构公证。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仅提供学历(学位)证书原件。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前置审批或具备我国相应准入类职业资格的，应提供行业主管部门批准文书或职业资格证明。原件(纸质/电子1份)。备注：外国高端人才(A类)该项采用承诺制(因学位进行人才认定的除外)。
　　4.无犯罪记录证明。应当由申请人国籍国或经常居住地警察、安全、法院等部门出具并经我驻外使、领馆认证或外国驻华使、领馆认证。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应经所在地区公证机关公证。经常居住地指申请人离开国籍国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不包括在中国境内。无犯罪记录签发时间应在6个月内。原件(纸质/电子1份)。 备注：①不接收仅为本人声明无犯罪的宣誓性无犯罪记录。外交(含外国驻华使、领馆)出具的非宣誓性无犯罪记录可直接接收，不再认证。②外国高端人才(A类)该项采用承诺制。③外国人变更单位情形可免提供。④申请人经常居住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为中国境内，可提供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或近一年以上的连续居留许可页代替无犯罪记录证明。
　　5.体检证明。由中国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境外人员体格检查记录验证证明或健康检查证明书，签发时间均在6个月内。原件(纸质/电子1份)。备注：外国人变更单位情形可免提供。
　　6.聘用合同或任职证明(包括跨国公司派遣函)。应提供中文合同，应由申请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不得涂改。代表机构需一并上传代表证。原件(纸质/电子1份)。
　　备注：聘用合同或任职证明(包括跨国公司派遣函)应当包括工作地点、工作内容、薪酬、来华工作时间、职位、盖章页(签字)必要内容。任职证明适用执行政府间、国际组织间协议或协定人员、各类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及代表及境外合同服务提供者。派遣函适用情形为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从境外派遣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至境内子公司或分公司任职，由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出具。任职证明(包括派遣函)如缺少必要内容，须另行出具证明补充说明(加盖公章)。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派遣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至境内子公司或分公司任职的，提交派遣函以及与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签订的聘用合同。
　　7.申请人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信息页。原件(纸质/电子1份)。备注：护照有效期不得少于6个月。
　　8.申请人有效签证或有效居留许可。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签证页及入境章页，或居留许可信息页。原件(纸质/电子1份)。备注：外籍配偶或子女申办情形持探亲类签证(Q1、Q2或团聚类居留许可)申办的，可不提交家属关系证明;持其他签证(S1、S2或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申办的需提供家属关系证明及在华家属的相关工作证件材料。原件(纸质/电子1份)。
　　9.申请人6个月内正面免冠照片。近期免冠电子照片，白色背景，无边框，面部特征完整，图像清晰，无斑点、瑕疵、印墨缺陷。JPG格式，大小40K-120k字节之间，不低于354(宽)*472(高)像素，不大于420(宽)*560(高)像素、24真色彩。原件(电子1份)。备注：不建议戴帽子或头巾等饰物，如因宗教原因不得不戴，应确保其不遮挡申请人整个面部。
　　10.注销证明(外国人变更单位情形需提供)。如申请人变换用人单位或岗位(职业)的，《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的，应当先行注销现有工作许可。原件(纸质/电子1份)。
　　11.外国人才认定材料：外国人才应根据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试行)，提供符合认定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由申请人在申请表中签字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同意许可决定机构根据需要进行补充调查。原件(纸质/电子1份)。
　　通过计点积分申请的，应提供计点积分表中对应的薪资事项承诺书、最高学位(学历)证书、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工作资历证明、每年工作时间、汉语水平(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证书)、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经验、具有的专利等材料。
　　涉及薪资事项承诺申请的，用人单位及外籍申请人应提交薪资事项承诺书，承诺事项包括年/月度收入、纳税地点等，用人单位盖章、外籍申请人签字。下次办理延期、注销等业务时，应提交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及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个人明细查询的截屏文件(加盖公章)。
　　12.其他材料。
　　材料标准
　　1.所有纸质材料原件及中文翻译件均须以电子方式(原件彩色)上传至办理系统。
　　2.非中文证明材料均须提供中文翻译件，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除外)。受理机构或决定机构对翻译件内容意思与原件严重不符的，可要求用人单位重新提供。
　　3.网上预审通过后请在系统中预约，携带预约凭证及所有材料至现场办理。外国高端人才(A类)免预约，可直接携带所有材料至现场办理。若申请“两证联办”(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一窗受理、同时取证“)，请在系统预约时勾选两证联办。
　　4.变更单位及外国高端人才(A类)新办情形可申请全程网办，需上传《全程网办承诺书》。A类人才在承诺书上勾选领取证件地址，B、C类人才需在系统预约，无需至现场提交所有材料原件。
　　5.本市变更单位，全程网办需上传原工作许可证原件，线下办理需携带原工作许可证原件至受理窗口(外地迁入不涉及)。
　　注意事项
　　1.已获得《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申请人再次申请时(系统可查询到已上传相应证明材料的)，原则上可不提交最高学位(学历)证书。申请岗位与原工作许可批准聘用岗位相同的，可不提交工作资历证明材料。
　　2.国籍变更的，应重新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3. 自2023年11月7日起，依据《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其他缔约国出具的(学历学位证明、职业资格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等)公文书送中国内地使用,只需办理该国附加证明书，无需办理该国和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领事认证。关于文书领事认证规定可查询中国领事服务网(网址 http://www.cs.mfa.gov.cn/)，或具体联系相应的中国驻外使、领馆。
　　4.境外合同服务提供者指在中国境内无商业存在(即法律实体)但在境外从事实质性商业活动的境外企业的员工，为履行雇主从中国境内获取的服务合同，进入中国境内提供临时性服务，期间报酬由境外雇主支付。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与所提供服务相应的学历和专业技术资格。服务提供者数量根据合同规定的要执行的任务大小决定。境外合同提供者申请来华工作许可，除提交上述所有材料外，还须提交在中国境内获取的服务合同(应当包括合同双方主体、工作地点、合同服务内容、申请人岗位及工作内容、在华工作期限、签字页)。
　　5.外国语言教学人员原则上应从事其母语国母语教学，并取得大学学士及以上学位且具有2年以上语言教育工作经历。其中，取得教育类、语言类或师范类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或取得所在国教师资格证书或取得符合要求的国际语言教学证书的(证书须认证)，可免除工作经历要求。
　　6.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及企业集团人员内部流动，指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或企业集团聘用的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地区总部与其已向许可决定机构备案的全资或合资的分公司、子公司之间(母公司与其成员公司或者成员公司之间)的相同岗位上流动(包括改任新职务或从专业岗位提升至行政管理岗位)。注销原工作许可后，自注销之日起30日内提交新工作许可申请，应提交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聘用合同(派遣函)、有效居留许可、护照信息页及注销证明。岗位变动的，应补充提交相关工作资历证明。
　　7.行业主管部门批准文书包括代表证、医师资格证、短期行医许可证、雇员证、境外非政府组织临时活动备案回执单等，职业资格证明包括厨师证、教练资格证等。
　　8.已取得博士学位且所学专业与所聘岗匹配的，工作经历不作要求，依据实际情况，可按外国高端人才(A类)第五款或外国专业人才(B类)第一款申请。毕业一年内的优秀硕士研究生，已取得硕士学位且所学专业与所聘岗匹配的，工作经历不作要求，可按其他外国人员(C类)第三款申请。
　　审批时限
　　1.预审期限：3个工作日(外国高端人才(A类)1个工作日)
　　2.审查期限：5个工作日(线下办理、“两证联办”、全程网办)

